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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组织合法性是社会企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当前我国对社会企业缺乏普遍性制度

支持,中介组织成为协同政府塑造社会企业合法性的关键主体。在政府关注组织公共性的

背景下,中介组织在塑造社会企业合法性的同时建构社会企业公共性的机制尚待深入研

究。通过对社会企业服务平台(CSESC)的分析发现:中介组织通过一系列措施帮助社会企

业在组织内外获得广泛认可,进而获得整体合法性,并从不同的组织合法性维度塑造社会

企业的组织公共性。具体而言,中介组织在塑造社会企业道德合法性的同时建构了社会企

业理念公共性;在塑造社会企业关系合法性的同时建构了社会企业治理公共性;在塑造社

会企业工具合法性的同时建构了社会企业结构公共性。研究结果厘清了社会企业合法性

和公共性的关系,揭示了中介组织推进社会企业良序发展的结构性机制,对于促进政府和

社会企业的协同治理有显著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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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社会企业是使用市场方法解决社会问题的

组织形态[1-2]。由于社会企业能够有效平衡社

会价值与经济价值以解决复杂社会问题,因此

其成为世界各国政府跨部门协作的稳定合作伙

伴[3]。我国的社会企业亦受到广泛关注,但无

论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义利兼顾”思想,还是

单位附属型合作社的发展历程、福利企业实践

等均未能成为我国社会企业的发展源头。我国

社会企业的发展更多是西方社会企业理念传播

和市民社会演进的结果[4],除北京、安徽、成都

等少数地方政府出台专门性政策外,我国社会

企业仍未获得普遍性制度支持。因此,作为一

种新组织形态,组织合法性获取成为关乎社会

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命题[5]。

鉴于我国行政吸纳传统,政府支持对于社

会企业合法性获取至关重要,甚至起到了决定

性作用[6]。作为政府稳定的社会企业制度化治

理合作伙伴[7],包括孵化器、能力建设与认证组

织等在内的中介组织,发挥着填补政府规制缺

失、缩小项目服务缺口、聚合发展资源等关键作



用[8]。我国中介组织能够帮助政府及社会企业

实现资源互通、地位认证、模式创制等关键目

标。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社会企业合法

性获取是在政府授权的中介组织的主导下实

现的。
与此同时,政府作为公共性代表组织,在授

权中介组织赋予社会企业总体合法性时,更关

注社会企业的公共价值导向和实现情况,即组

织公共性问题。政府希望社会企业可以通过模

式创新有效解决公益失灵问题,并成为协同治

理网络中有效且稳定的合作伙伴,这也是政府

赋予社会企业普遍制度合法性的前提。也就是

说,政府同时关注社会企业合法性和公共性问

题。但当前大多数研究聚焦中介组织通过桥接

政府与社会企业,帮助社会企业获得合法性的

问题,对于中介组织塑造社会企业合法性和公

共性的过程机制关注较少。一般研究认为,社
会企业公共性与道德合法性有关,是社会企业

合法性的一类来源。但实际上,社会企业的公

共性是其在追求自身合法性的过程中实现的,
即中介组织在塑造社会企业合法性的同时也建

构了社会企业公共性。
基于此,本研究聚焦于“中介组织在塑造社

会企业合法性的同时如何建构社会企业公

共性”这一关键问题,选取我国较有影响力的中

介组织———社会企业服务平台(CSESC,简称

“社企平台”)作为案例,对其在塑造社会企业合

法性各个维度中扮演的主要角色和具体行为进

行剖析,并进一步探究其在社会企业合法性获

得的过程中影响社会企业公共性塑造的内在机

制。研究结论有助于厘清社会企业合法性和公

共性的关系,对不同地区联合中介组织推动社

会企业发展并实现公共价值创造,具有重要理

论与实践意义。

1 文献综述

1.1 社会企业合法性研究

制度主义视角的组织合法性研究经历了宏

观和微观的分化[9],主要解释了组织行为与社

会普遍认可的规范、价值观、信仰的契合程度是

如何影响组织发展的[10]。社会企业作为混合

型组织,其整体合法性通常由政府、投资者、中

介组织、客户、雇员、受益人等关键利益相关者

赋予[11]。制定和实施战略以实现并维持合法

性对社会企业至关重要[12]。在我国,中介组织

采用跨部门合作、构建社交网络、参与式治理、
“讲好故事”等多种策略[13-16],帮助社会企业获

取多元利益相关者在政府引领下赋予的整体合

法性[7,11]。利益相关者一致认为,社会企业唯

有具备公共性,方可被赋予合法性,社会企业面

临着组织内外合法性的张力[17-18]。而道德合

法性、工具合法性和关系合法性有助于阐释社

会企业从宏观至微观的多层次组织合法性系统

的运行机制[19]。道德合法性解释了社会企业

“做正确的事”的首要逻辑[10],以及其面对合法

性产生动因、运行轨迹及使命漂移的表现[12]。
关系合法性指的是社会企业获得的由组织内外

的个人或社会群体赋予的社会身份与自我价值

认可,以及始终被认为是“自己人”的情感认

同[19-20]。工具合法性通常指的是社会企业因

实现了利益相关者的目标,并能够战略性地、可
持续性地为利益相关者提供组织服务而获得的

认可[20]。社会企业对合法性追求的过程,也是

其建构公共性的过程[21]。因此,中介组织在帮

助社会企业建立合法性的过程中,需要回应政

府关切,重视社会企业公共性建构问题[6]。

1.2 社会企业公共性研究

组织公共性是指组织所秉持的共同情感、
公共价值和公共利益导向[22],以往研究通常认

为 政 府 是 公 共 性 组 织 的 典 型 代 表[23]。

Defourny等[3]和Bozeman[24]均认可公共性的

跨组织特征,认为公共性的衡量应以所有权、资
金和控制为标准[24]。社会企业作为政府、市场

和公民社会的接口型组织[25],具有显著公共

性[2]:第一,公共性是个体为了公共利益而“谦
抑自我”的团结现象,只有赋予社会企业公共

性,才能解决社会治理的根本问题[26];第二,不
同来源的社会企业的组织使命都遵循普遍利益

或公共利益原则[3];第三,社会企业的新生性质

使政府及被授权的中介组织的公共性更具示范

效应,由此,社会企业的公共性导向也得到了进

一步强化[27]。社会企业维持运行发展和解决

社会问题的过程,也是其公共性导向不断明确

的过程,这就是所谓的社会企业光谱[28]。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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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性分类方面,Bozeman和 Moulton[29]在规范

公共性和经验公共性的基础上提出,综合公共性

与互动、价值、制度等维度有关[30];Hall等[31]基

于Anderson[32]的公共性框架,进一步解释了

与社会企业相关的三个公共性维度,即核心、空
间和规范。耿依娜[33]则构建了价值、行动和结

构三维的社会组织公共性评价分析框架。公共

性的内涵和分类,已然成为研究者阐发各自观

点的丛林。但总体说来,社会企业普遍是在追

求微观合法性的过程中建构了公共性[7],即由

于我国的特殊制度情境,社会企业在合法性生

成的过程中系统地完成了公共性建构[6,34]。

1.3 中介组织研究

中介组织包括孵化器、能力建设组织和认

证组织等[8],其在社会企业结构塑造和价值实

现过程中发挥着多方面的作用[7]。中介组织转

译了政府公共性和社会企业合法性诉求,在没

有普遍规制合法性的制度环境中,由中介组织

赋予的行业合法性被视为是社会企业的规制合

法性[35]。中介组织弥合了政府和社会对社会

企业的期望,例如,中国社会普遍认为“非营利

组织不应该收取服务费或参与商业活动”等[7]。
中介组织推动了社会企业“义利兼顾”文化话语

建构[36],增强了社会企业的道德合法性并帮助

其塑造了良好的公共形象。中介组织利用同政

府构建联盟的机会[7],构建了组织内外多元合

作网络,通过与多方互动实现价值共创[37],生
成社会企业关系合法性。中介组织在能力建

设、政策倡导、资金、市场准入和网络等领域为

社会企业提供关键支持,与其他中介组织联合

协作,助力社会企业提升资源获取能力[38],并

通过构建平台、开展活动等方式孵化社会企业,
赋予社会企业工具合法性。除此之外,中介组

织依托自身的“桥梁”作用,激励社会企业基于

“同构合法化”不断进行公共性塑造[39-40]。

1.4 研究述评

本文综合已有研究发现,中介组织对于社

会企业合法性建构的重要性尚未得到充分关

注,中介组织如何在塑造社会企业合法性的同

时建构社会企业公共性的逻辑也尚未得到有效

阐释。但已有研究带来了两方面启示:第一,组
织合法性对于社会企业非常重要,作为混合型

组织,社会企业的合法性关系到其发展形态及

资源获取方式,也会影响其关键行动策略。在

中国情境下,道德合法性、工具合法性、关系合

法性的微观组织合法性机制有助于厘清社会企

业获取多层次合法性的路径。政府行动导向的

公共性决定了社会企业为获取组织合法性,必
须同中介组织合作并关注组织公共性。第二,
社会企业的公共性是在其获得合法性的过程中

建构的。社会企业为获取以政府为代表的多元

利益相关者赋予的组织合法性,必须提高对组

织公共性的重视程度。社会企业在道德合法

性、关系合法性、工具合法性的微观互动中建构

了组织公共性。社会企业的公共性是促使政府

出台相关政策、法规,接纳规制复杂性,并将社

会企业纳入制度化合作治理框架的前提。
因此,结合研究目的与现有理论的核心论

述,本文梳理出研究框架(图1)。中介组织基

于增强社会企业合法性的塑造性行动,依托道

德合法性、工具合法性、关系合法性三大互动机

制,建构社会企业公共性的具体形态。

图1 研究框架

Fig.1 Research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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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

本文基于组织合法性的多维性特征[19-20],
采用单案例研究方法,探讨了中介组织在塑造

社会企业合法性时建构社会企业公共性的具体

机制。单案例研究有助于揭示道德合法性、工
具合法性、关系合法性互动的情境性过程,对于

回答“怎么样”问题具有重要价值。同时,单案

例研究能够更深刻、细致地描述研究对象的内

在因果联系及复杂演化机理,有助于发现新理

论和微观运行机制,便于厘清社会企业合法性

与公共性的复杂结构关系。

2.2 案例简介及选取原则

社企平台成立于2019年,是我国首个致力

于系统地为社会企业提供标准制定、行业研究、
发展咨询、影响力评价、孵化培育、价值传播等

服务的非营利性机构。该平台不仅负责中国慈

展会社会企业行业认定,还在北京、安徽、成都等

地开展地方社会企业认证工作,发起并参与了我

国第一个社会企业融资市场———天府股交社会

企业板。截至2023年9月,社企平台已服务了

超过3
 

000家潜在社会企业,认证的社会企业遍

布27个省、自治区的47座城市,涵盖了环保、
社区发展、养老、教育等16个社会领域和14类

特定人群。平台与各级地方政府、高校、基金

会、企业、社会组织、影响力投资机构等利益相

关者共同构建了我国社会企业服务生态系统。
社企平台作为样本企业符合目的性抽样

(或理论抽样)原则。其一,案例典型性。社企

平台是提供行业合法性最具影响力的非营利机

构之一,具有典型性。其二,数据可获得性。社

企平台是我国社会企业生态系统中的枢纽型机

构,其数据类型丰富,开放程度高。

2.3 调研与访谈过程

本文的研究数据主要包括实地观察资料和

文档资料,以及访谈资料。①实地观察资料和

文档资料。研究团队曾先后参与社企平台的多

项工作,实地观察并记录了社企平台员工的工

作态度、行为方式和价值观等。此外,研究团队

还收集整理了大量该平台的规章制度、服务内

容、合作网络、行业建设等文档资料,为访谈数

据提供了有效补充和交叉验证依据。②访谈资

料。本文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方式收集资料,具
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根据前期收集到的

资料对社企平台业务内容进行再次确认并设计

访谈提纲;第二阶段,进行深度访谈,析出合法

性和公共性关键概念,厘清变量间关系;第三阶

段,再次进行深度访谈,从内涵特征、变量关系

及影响因素等维度对关键问题和概念做进一步

提炼、凝聚和升华,以挖掘内部机理并完成理论

建构。访谈信息汇总见表1。

表1 访谈信息汇总

Tab.1 Summary
 

of
 

interview
 

information

访谈时间 访谈总时长 访谈对象及数据编码 主要访谈内容

第一次访谈

(2023年2月15日) 3小时

负责人王某、
核心骨干李某

(02GYL3H)

①某项服务推出的背景是怎样的?

②该项服务发展历程和开展现状如何?

③在该项服务的不同阶段,分别有哪些参与主体?

④在该项服务发展过程中,政府的态度如何?

第二次访谈

(2023年6月3日) 3小时
负责人夏某

(06SCXX3H)

①平台如何影响社会企业使命塑造行为?

②平台如何影响社会企业财务的可持续性?

③平台如何影响社会企业利益相关者(含员工)?

④平台如何影响社会企业内部治理结构?

⑤如何理解公共性? 平台对社会企业公共性塑造的影响有哪些?

第三次访谈

(2023年8月23日) 1小时
负责人夏某

(08SCXX1H)

①影响社会企业合法性的因素有哪些?

②哪些影响因素与平台有关?

③合法性和公共性的关系是什么?

④你有什么塑造社会企业公共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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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社会企业合法性识别及中介组织服务内

容分类

2.4.1 社会企业合法性识别

遵循社会企业合法性的显著性及利益相关

者综合分析的便利性原则,本文最终选择了能

够兼顾平台内外利益相关者视角且被广泛认可

的微观合法性维度:道德合法性、关系合法性、
工具合法性,并分别确定了每个维度的识别依

据。社会企业合法性识别见表2。需要说明的

是,表2中的识别依据主要基于中介组织服务

对象的相关访谈数据设置,用以验证中介组织

塑造社会企业合法性的具体策略。

表2 社会企业合法性识别

Tab.2 The
 

legitimacy
 

identification
  

of
 

social
 

enterprises
  

具体维度 识别依据 识别问题

道德合法性

组织初期使命坚守程度;
组织行为与宗旨一致性;
对破坏组织宗旨行为的态度

你所在机构的使命是否发生了变化?
你所在机构在哪些方面能体现组织宗旨?
如果组织做出破坏宗旨的行为,你将如何应对?

关系合法性

组织外部利益相关者融洽度;
组织内部关系融洽度;
组织决策程序透明度

你所在机构同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合作关系是否稳固?
你所在机构的管理层与执行层的交流是否频繁、深入?
你所在机构是否有保障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知情权的具体机制?

工具合法性

组织经济目标的实现程度;
机构战略制定情况;
组织服务持续性

你所在机构是否能够完成年度目标?
你所在机构是否有长远的战略规划,该战略规划是如何制定的?
组织在创业过程中,提供给服务对象的内容是否会持续优化?

2.4.2 基于合法性维度的中介组织服务

内容分类

本文通过梳理社企平台的服务内容发现,
其主要业务均围绕社会企业合法性展开。基于

此,本文将中介组织服务内容按照三个合法性

维度进行了分类(表3)。需要说明的是,三个

合法性维度并非毫无关联,中介组织的服务内

容也并非只针对某一组织合法性维度展开。

2.5 社会企业公共性识别

组织公共性指“组织受政治权威影响的程

度”[24,29]。在中国情境下,公共性是中介组织

依托政府授权进行建构性行动的成果。本文参

考 Hartley[41]的案例分析策略,整合社企平台

数据库及多类型社会企业典型案例,确定适用

的数据样本[42],通过数据分析和现有文献之间

的比对明确数据结构。数据编码和分析按照

“贴标签—定义现象—发展概念—挖掘范畴—
厘清变量关系”流程进行。社会企业公共性数

据结构见表4。同样需要说明的是,关于公共

性识别的扎根分析数据来源于社企平台所服务

表3 中介组织服务内容分类

Tab.3 Classification
 

of
 

the
 

service
 

content
 

of
 

intermediary
 

organizations

分类 具体内容 合法性互动

标准制定
参与起草《社会企业评价通用规范》,协助成都、北京等地出台社会企业认证

办法等

企业认证
开展行业金牌社企、中国好社企、社会企业和观察社企认证,在北京协助开展

星级社企认定,在成都开展观察社企和社会企业认定等

影响力评价与监督 开展社会企业影响力评估,对社会企业进行监督等

行业信息服务
为政府部门提供全球及国内各地区社会企业相关政策信息、典型社会企业案

例信息及社会企业行业报告等

道德合法性

163 第3期  
 

袁彦鹏等:中介组织何以建构社会企业公共性?



(续表)

分类 具体内容 合法性互动

行业研究
邀请高校等研究机构撰写北京、成都等地的社会企业案例、白皮书,并通过公

众号、网站等进行案例传播

参访活动
邀请政府部门、高校及公益行业代表开展社会企业参访活动,如面向中国人

民大学开展的“公益领导力”青年商业领袖培育计划等

交流活动
邀请政府、企业、影响力投资机构、基金会等参加诸如“社会企业北京峰会”
“社区社会企业发展论坛”等交流活动

价值传播
利用广播、电视、网络等渠道宣传社会企业价值,并通过各种奖项评比吸引相

关领域研究者和公众关注社会企业

关系合法性

发展咨询
为社会企业提供各地典型社企案例及行业报告,围绕社会企业发展需求开展

咨询指导等

孵化培育
配合当地政府邀请观察社企、认证社企入驻孵化基地。孵化基地在办公场

地、人力资源等方面均对入驻机构给予支持

产品与服务对接
成立社创星选公司,甄选优质社会企业产品与服务,定期更新推荐,助力社会

企业进入政府采购目录。此外,也向社区、企业等推荐社会企业产品

赋能培训
为帮助社会企业在有效解决社会问题的同时获得更好的财务回报,成立社会

企业赋能辅导工作坊等

金融服务
协同影响力投资机构助力社会企业融资落地,在成都地区推荐符合条件的社

会企业入驻天府股交社会企业板等

工具合法性

表4 社会企业公共性数据结构

Tab.4 The
 

data
 

structure
 

of
 

social
 

enterprise
 

publicness

部分原始证据归纳援引
编码过程

定义现象 概念化 范畴化

企业内部认可公共价值,并经常围绕使命、价值观展开讨论(a1)
有明确的公共价值目标且获得组织成员认同(a2)
成员认同“社会企业应该锁定部分资产”理念(a3)

组织共享公共价值观、目标

体系、理念(a1,a2,a3)
共享公共

价值(A1)

企业通过公众号等宣传自身公共价值使命和文化(a4)
积极宣传社会企业身份、展示社会企业标识(a5)

组织主动展示其使命和身份

(a4,a5)
共同利益

主张(A2)

积极认同“党建引领”“服务型政府”理念(a6)
积极谋求同政府在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合作(a7)

组 织 认 同 与 政 府 协 作 理 念

(a6,a7)
公共协作

认同(A3)

理念

公共性

(A)

业务覆盖社会需求的空白地带或治理难题(a8)
企业通过专访、宣传等方式分享治理难题的解决模式或方案(a9)

解决突出公共性问题并公开

解决方案(a8,a9)
场域公共性

(B1)

尽可能调动政府、大学、企业及孵化器等参与组织治理(a10)
积极加入行业发展和公共性问题相关的议题网络(a11)

调动多元主体参与组织治理

并加入议题网络(a10,a11)
多元参与

(B2)

治理

公共性

(B)

组织提供某一特色公共服务且能有效弥补公共服务的不足(a12)
组织有实力长期坚持已有特色公共服务模式(a13)

公共服务特色补充和长期性

(a12,a13)
公共 服 务 供

给韧性(C1)

组织有明确的利润锁定比例(a14)
组织认同社会企业利润“来源于社会,服务于社会”理念(a15)

稳定的公共利益保障理念和

机制(a14,a15)
利益 共 享 性

(C2)

结构

公共性

(C)

注:考虑数据的公共性,表中原始证据已根据最初访谈资料进行归纳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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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企业,用以验证中介组织经由社会企业

合法性建构社会企业公共性的行动策略。

3 研究发现

3.1 社会企业道德合法性与理念公共性

3.1.1 道德合法性的塑造策略

道德合法性主要检视组织“是否做了正确

的事情”[43]。当社会企业与评估者的道德价值

观一致时,社会企业就被赋予了道德合法性。

社会企业的双重目标及类型多样性,使其较难

获得普遍意义上的组织合法性。由于我国尚无

普遍性政策制度能够赋予社会企业规制合法

性,因此,中介组织赋予的行业合法性成为社会

企业道德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例如,“政府、公
众还是 比 较 认 可 我 们 认 证 的 社 会 企 业 的”

(02GYL3H)。中介组织帮助社会企业明确自

身的使命愿景,建立社会普遍认可的企业模式。

首先,中介组织帮助社会企业明晰组织使

命愿景。中介组织通过建立社会使命、利益相

关方、价值创造与利润分配、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四个维度的明确指标体系,为社会企业使命愿

景的完善提供了“可借鉴”的样板,并通过多元

利益相关方参与的认证固定下来。例如,“我们

参与起草了《社会企业评价通用规范》……社会

企业进入评价体系前就应明确组织的使命愿

景”(06SCXX3H)。

其次,中介组织促成了社会企业的使命导

向行动。中介组织可结合社会企业的具体服务

领域,为其提供正确的行动方向指引和提升道

德合法性的实践指南。例如,“金牌社企、中国

好社企、社会企业和观察社企认定的标准是不

同 的,社 会 企 业 可 以 ‘打 怪 升 级 ’”
(06SCXX3H)。当社会企业开始追求道德合法

性时,其便能获得并使用相应级别的社会企业

证书及标识。这不仅增强了社会企业的道德

感,也对其行为形成了内在约束。

最后,中介组织参与了社会企业的“纠偏”

工作。中介组织通过动态评估机制对社会企业

行为进行跟踪,确保其使命不漂移。在缺少普

遍性政策支持的情境下,社会企业获得认证的

本质是政府、公众等对社会企业模式本身的认

可,同时社会企业只有注重道德合法性带来的

“资源拼凑”,才能够维持生存。中介组织过程

评估可以为社会企业提供有效的“纠偏”指引,

确保社会企业在制度同构中实现道德合法性建

构。例如,“我们开展影响力评估主要是为了发

挥社会属性监督职能,确保社会企业使命不漂

移”(08SCXX1H)。此外,中介组织还会通过接

待跨区域政府部门参访等方式增强其制定的行

业标准的合法性,从而为社会企业道德合法性

的建构提供更为宽泛的制度环境。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新命题:

命题1-1:中介组织先通过获得政府认可、

明晰标准、动态评估等策略建构社会企业的行

业合法性,再帮助社会企业通过“借鉴并内化”

的路径塑造道德合法性。

3.1.2 理念公共性的建构过程

中介组织通过助力社会企业将使命愿景内

化为组织成员的公共价值认同,完成理念公共

性塑造。社会企业为获得认证,经常在企业内

部围绕组织使命、价值观等展开讨论,最终形成

组织成员广泛认同的组织使命愿景。这些使命

愿景在中介组织的作用下,与利益相关者的公

共价值达成同构。“用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

等理念逐步内化成组织的核心价值观。例如,
“在社会企业认证的过程中,‘义利兼顾’理念真

正成为组织的共享观念,组织内部员工均积极

遵守并践行”(08SCXX1H)。

公共价值内化为组织文化,提高了社会企

业展示使命愿景的自觉性。社会企业会通过积

极推进使命愿景“公开化”策略、搭建传播渠道

展示公共价值,以及借助中介组织的宣传阵地,

如论坛、白皮书、专题直播等,开展组织使命导

向行动。例如,“社会企业会宣传他们自己的活

动,也愿意参与我们组织的各类案例分享活动”
(02GYL3H)。中介组织赋予社会企业的评级

越高,表明该社会企业公共价值理念践行程度

越高,也更愿意在各种场合展示自己的评价等

级。如“金牌社企”会将称号及标识放在机构简

介的明显位置。此外,中介组织也会对获得高

评价等级的社会企业进行专项宣传,进一步强

化社会企业对于公共价值的坚守。例如,“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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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对‘金牌社企’等评级非常珍视,他们会通

过积极宣传充分发挥品牌效应,高等级社企摘

牌的也很少”(02GYL3H)。

坚守公共价值理念会增强社会企业同政府

的广泛互动。积极推进党建与组织发展的融

合,会提升社会企业对服务型政府理念的认可,

使其乐于同政府在公共事务中开展合作。例

如,“在成都,高等级的社会企业一般都成立了

党支部,这些社会企业通过充分发挥党建优势,

为自身发展服务”(08SCXX1H)。此外,社会企

业也会积极寻求与政府在象征性主题活动中合

作的契机,如参与政府主导的公益创投活动等。

只要是能够给社会带来“正能量”的活动或项

目,社会企业均会积极参与,并视自身为政府的

治理合作伙伴。社会企业通过获取政府“背

书”,既为自身合法性增添支撑,拓宽了资源获

取渠道,又在合作中向政府展现了其对公共价

值的认同与践行,为政社协同提供了更广阔的

空间。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新命题:

命题1-2:中介组织协助社会企业明确公

共价值理念,驱动其开展使命导向行动,并通过

公开举措,与政府协同建构社会企业的理念公

共性。

3.2 社会企业关系合法性与治理公共性

3.2.1 关系合法性的塑造策略

关系合法性指社会企业获得的个人或社会

群体对其社会身份与价值的认可[19-20]。当社

会企业在运营过程中获得了外部利益相关者诸

如“自己人”的情感支持,以及内部员工诸如“我
们”的情感维系,并通过长效机制来维持这种情

感时,便获得了关系合法性。中介组织作为社

会企业与各利益相关方的桥梁,通过构建透明

决策机制,确保社会企业在和谐的内外关系中

成功经营。例如,“我们建立了包含政府、投资

方、客户,甚至是社会企业员工的生态系统”
(06SCXX3H)。

首先,中介组织为社会企业构建了能够使

利益相关者稳定参与共创的机制。社会企业的

“新生弱性”决定了其需要多元主体参与建构,

信任成为这一建构过程的关键。中介组织通过

搭建沟通平台,确保政府部门能够了解、信任社

会企业,并积极为其“背书”。政府支持显著增

强了影响力投资机构、基金会、研究者等利益相

关者对社会企业的信任。在互动过程中,利益

相关者对社会企业模式本身的认可得到了强化,

并形成对特定类型社会企业的青睐。例如,“论
坛能够增进利益相关者对社会企业的了解,为其

参与社会企业运营打下基础”(08SCXX1H)。

此外,中介组织还通过案例研究、个别参访、社
会企业专题传播等“多对一”模式,进一步构建

利益相关者与特定社会企业的情感互动机制,

并作为桥梁试图搭建社会企业与利益相关者长

期、稳定的合作体系。例如,“我们组织了多种

活动,便于进一步加深利益相关者同社会企业

的合作”(02GYL3H)。

其次,中介组织主要通过荣誉机制帮助社

会企业构建内部情感关系。内部认同是社会企

业合法性的重要来源。由于中介组织会将公共

价值导向深度融入组织治理结构,内部关系的

情感性便成为公共价值导向的一种自然延伸。

更为重要的是,“社会企业身份的确立本身就在

创造性地解决社会问题”这一理念会激发员工

的情感共鸣。例如,“我们平台会和社会企业一

起宣传其创业理念,并告诉员工社会企业做的

事情非常有价值,这能激发员工的自豪感和荣

誉感”(02GYL3H)。社会企业员工会把组织使

命同个人价值相结合,他们甚至可能会因此忽

略物质利益。社会企业等级越高,其情感机制

在解决社会问题时引发的共鸣越强烈。

最后,中介组织通过制定信息公开、道德等

方面的标准,帮助社会企业实现多元治理模式

的制度化。中介组织要求社会企业公开治理过

程,这为利益相关者远程参与社会企业运营奠定

了基础,也能确保社会企业形成稳定的内部治理

结构,例如,“我们要求社会企业公开、透明……

利益相关者青睐组织透明化,这会增强他们对社

会企业的支持力度”(06SCXX3H)。一方面,受
认证或支持的社会企业遵循公开、透明的治理原

则,与利益相关者保持积极联系,能够塑造其在

业界及社会上的良好形象;另一方面,利益相关

者的信任也促进了社会企业的组织资源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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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新命题:

命题2-1:中介组织通过广泛的传播网络,

增强了外部利益相关者和内部员工对社会企业

的信任,构建起长期的情感联结和参与机制,从
而帮助社会企业塑造关系合法性。

3.2.2 治理公共性的建构过程

中介组织在塑造社会企业关系合法性的同

时,也帮助社会企业建立起多元共治的公共性

生产机制,即治理公共性。中介组织通过论坛、

创业大赛等形式聚焦突出社会问题,为社会企

业创造性地解决社会问题提供公共价值意蕴。

这种方式有助于凸显社会企业在攻克社会难题

时的创新性贡献,更易引发社会公众的广泛关

注,同时聚合传播能激发外部利益相关者基于

意义视角的情感共鸣,从而有利于外部利益相

关者与社会企业开展基于公共利益的生产共创

活动。例如,“举办论坛讨论社会问题,不仅能

够凝聚集体共识,推动共识向行动转化,更有望

催生出一种新的社企模式”(08SCXX1H)。

其一,中介组织搭建的“多对一”合作平台,

为社会企业解决使命导向行动中的治理难题提

供了公共性场域。外部利益相关者、社会企业

发起人和内部员工在中介组织搭建的合作平台

中形成有效的共治机制,为社会企业带来更丰

富的资源,即发展资源、人力资源、资金资源、渠
道资源等。例如,“几乎所有社会企业都呈现出

不同程度的多元参与特征,他们会从行业专家

那里获得很多见解”(02GYL3H)。此外,中介

组织会强化社会企业运行的公开性,使得社会

企业更愿意引入多元机制,探索解决社会问题

的创新模式,同时积极分享其解决社会问题的

思路与方法。例如,“社会企业家都是很无私

的,他们愿意分享自身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问题

的方法”(02GYL3H)。内外部利益相关者也愿

意通过多渠道传播社会企业在解决社会问题时

表现出的独特性,从而构建起联结社会问题与

多元共创的公共性场域。

其二,社会企业认为,解决社会问题带来的

强公共价值属性,为多元主体协同解决更多公

共性问题提供了条件。社会企业会通过与中介

组织互动,补足公共价值创造所需的资源及知

识,调动多元主体参与解决更多公共性问题的

积极性。虽然社会企业类型不同,但多数社会

企业都同政府、社区、高校在公共价值共创层面

表现出天然的亲近感,并希望从各利益相关者

那里获得更为多元的见解。例如,“社会企业家

愿意吸纳更多公共性主体为组织发展建言献

策,他们之间的心理距离非常近,这同在商言商

的企业氛围并不相同”(02GYL3H)。而对于被

认可的社会企业的创业者或员工来说,他们对

使命愿景的践行,会使他们乐于解决更为广泛

的社会问题,并在特定的议题网络中分享自身

经验。他们也会更积极地参与共创,使被动的

公共价值认可转变为主动的公共价值输出。例

如,“社会企业通常会保持在某一社会问题领域

的活跃度,他们希望能组成一个解决社会问题

的联盟,从而撬动更多力量解决更多社会问题”
(08SCXX1H)。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新命题:

命题2-2:
 

中介组织助力社会企业搭建了

内外部的公共性场域,形成基于公共价值创造

的多元共治网络,使多元主体从社会问题治理

的被动参与者转变为主动加入者,帮助社会企

业建构治理公共性。

3.3 社会企业工具合法性与结构公共性

3.3.1 工具合法性的塑造策略

工具合法性是指组织实现了利益相关者期

待的目标(特别是经济目标),并能够有战略性、

可持续地提供组织服务以获得认可[20]。社会

企业经济目标的实现可以为其社会目标的实现

奠定基础,当一个社会企业能稳定地提供高质

量的产品或服务时,其便具有了工具合法性。

新生组织形态特别是那些初创的小型社会企

业,大多处于动荡期,这时,利益相关者对他们

的企业形象、组织文化、业务范围的认可度均较

低,这也意味着这些社会企业的资源获取能力

和可持续服务能力不强。中介组织作为枢纽型

平台,不仅能够通过提供培训、咨询等方式为社

会企业赋能,更能够为其桥接更多资源,助力其

获得财务稳健性、战略长期性和业务专业性。

例如,“我们平台既重视组织成长,也关注组织

提供公益性服务的持续性”(08SCXX1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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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财务的稳健性来看,中介组织协同

政府为社会企业设定孵化期,提供基本的办公

保障、资金资源、业务渠道等,确保社会企业能

够存活下来。例如,“我们运营了多个由政府支

持的枢纽型平台,可以为入驻的社会企业提供

多种服务”(06SCXX3H)。在没有扶持性政策

的区域,中介组织则通过论坛、定向传播等方

式,整合更为广泛的社会资源以帮助社会企业

度过初创期。在社会企业能有效平衡双元价

值,并形成稳定的业务模式后,中介组织便通过

举办各种有政府、投资机构、企业参与的资源对

接会,建议政府采购社会企业产品,鼓励投资者

参与社会企业经营,为社会企业财务可持续性

助力。此外,在金融领域,中介组织协同银行、

影响力投资机构等为社会企业提供金融服务,

不断探索诸如股权融资等多种形式的创新金融

支持模式。例如,“在成都,我们创新性地设立

了天府股交社会企业板,为成都社会企业提供

金融支持”(06SCXX3H)。

其次,从战略的长期性来看,中介组织一方

面协同政府部门、研究机构等组织为社会企业

提供咨询服务;另一方面,也向各组织传递社会

企业前沿发展资讯,指引全球社会企业变革方

向。中介组织通过孵化、咨询等方式,帮助社会

企业突破地域和领域限制,拓宽社会问题认知

视野,使社会企业能够进一步围绕自身使命愿

景,制订更具前瞻性的战略发展规划。例如,
“我们已经具有多年的社会企业认证、孵化经

验,以及丰富的知识和模式积淀,能够服务于社

会企业长期战略规划的制订”(06SCXX3H)。

最后,从业务专业性来看,中介组织凭借其

与政府部门、高校、基金会、影响力投资机构等

的良好合作关系,帮助社会企业在业务领域形

成初步的专业性。随着社会企业发展和其专业

性自然进化,中介组织试图建立更为专业的互

动网络,引入如学者、社会企业家、媒体、投资者

等多类型专业人员,为社会企业优化业务模式

提供系统支持。例如,“我们搭建了非常广泛的

网络,能够为社会企业提供全方位业务咨询服

务,帮 助 他 们 进 一 步 凝 练、优 化 业 务 模 式”
(02GYL3H)。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新命题:

命题3-1:中介组织帮助社会企业实现了

财务稳健性、战略长期性和业务专业性,从而使

社会企业获得了工具合法性。

3.3.2 结构公共性的建构过程

结构公共性指的是,作为公共组织的社会

企业能够长期稳定地提供公共服务,并形成结

构上的稳健性。中介组织在促进社会企业发展

的过程中,会持续帮助其凝练自身业务专业性,

使其在某一社会问题领域形成独特的业务模

式,加上社会企业所聚焦的社会问题都是公共

服务领域的短板或盲区问题,因此,社会企业一

般从成立时起,就具有较强的公共服务价值。

例如,“社会企业总是在政府、一般社会组织做

不好或者不愿意做的领域发力”(02GYL3H)。

一旦社会企业能够长期、持续地提供某种服务,

其就具备了结构公共性。

其一,在公共服务供给韧性方面,社会企业

在中介组织的赋能支持下,通过摆脱双元价值

冲突困境,形成业务治理结构的稳健性。特别

是当利益相关者以股权、业务合作等形式嵌入

社会企业治理结构中时,社会企业服务供给的

韧性更强,且能形成弥补某一公共服务领域不

足的能力,从而成为政府稳定的治理合作伙伴。

不仅如此,社会企业还能够协助政府塑造治理

文化,助推政社合作模式变革。此外,社会企业

可以通过特有模式,形成财务稳定性,在支撑组

织运营的同时,形成特色公共服务供给模式。

例如,“我们鼓励政府以业务合作形式、投资者

以股权投入形式参与社会企业治理,帮助社会

企业构建服务的稳健性”(08SCXX1H)。

其二,在利润分配方面,社会企业在中介组

织的助力下,通过建立科学合理的利润分配机

制,形成财务稳健性。社会企业在公共服务领

域的深耕程度越高,对经济与社会双元价值平

衡的渴望越强烈。按照利润锁定原则,社会企

业会确保其对公益慈善事业的持续投入,依托

成熟运营模式,强化其业务可持续发展能力。

社会企业的发起人和核心管理团队对“来源于

社会,服务于社会”理念的认可,使社会企业在

实现持续发展的同时,能够更持久地坚守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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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比例,并主动探索更好的双元价值平衡模

式。例如,“随着社会企业的发展壮大,其对公

益领域的投入持续增加,他们不再局限于关注

利润分配比例,而是着重探索如何实现公益投

入的定制化与可持续性”(08SCXX1H)。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新命题:

命题3-2:中介组织助力社会企业增强公

共服务韧性,通过提升社会企业的财务稳健性,

推动其公共服务模式与利润分配模式的结构化

转型,帮助社会企业建构结构公共性。

4 研究总结

4.1 主要结论

作为新兴组织形式,社会企业因双元价值

冲突、资源困境、环境不确定性等因素迫切需要

获得合法性[44],特别是需要获得政府赋予的规

制合法性。然而政府作为公共性组织,在赋予

社会企业合法性时,是以社会企业是否能持续

创造公共价值为前提的。在我国缺乏普遍性政

策支持的情况下,中介组织赋予的行业合法性

成为社会企业获取规制合法性的替代性机制。

因此,中介组织塑造社会企业合法性的同时如

何建构社会企业公共性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中介组织对社会企业合法性的塑造实际上

是一种结构性机制。具体而言,中介组织塑造

社会企业道德合法性是一种制度同构机制[45]。

中介组织先通过获得政府认可、明晰标准、动态

评估等策略建构社会企业的行业合法性,再帮

助社会企业通过“借鉴并内化”的路径塑造道德

合法性。中介组织塑造社会企业关系合法性是

一种利益相关者信任网络生成机制。中介组织

通过广泛的传播网络,强化了外部利益相关者

和内部员工对社会企业的信任,确立了长期的

情感联结和参与机制,从而帮助社会企业塑造

关系合法性。中介组织塑造社会企业工具合法

性则是一种组织使命的实现机制。社会企业是

“高效解决社会问题”的组织[46],持续、稳定地

提供服务是其获取工具合法性的关键。中介组

织通过帮助社会企业实现财务稳健性、战略长

期性及业务专业性,使社会企业获得了工具合

法性。

研究厘清了社会企业合法性和公共性的内

在逻辑关系。中介组织通过一系列措施帮助社

会企业获得整体合法性,并从不同的合法性维

度塑造了社会企业的公共性。实际上,社会企

业合法性生成的过程也是其公共性建构的过

程,这也为不同类型的社会企业主动开展公共

价值创造、形成公共价值创造光谱提供了合理

解释。具体而言,中介组织通过协助社会企业

明确公共价值理念,驱动其开展使命导向行动,

并借助公开举措,与政府协同构建社会企业的

理念公共性;中介组织通过搭建社会企业内外

部的公共性场域,形成了社会企业利益相关者

多元共创网络[47],使多元主体从社会问题治理

的被动参与者转变为主动加入者,助力社会企

业形成治理公共性;中介组织通过增强社会企

业公共服务韧性,提升社会企业财务稳健性,推
动其公共服务模式与利润分配模式的结构化转

型,助力社会企业形成结构公共性。

4.2 研究贡献

本研究系统地呈现了在缺乏普遍性制度支

持的情境下,中介组织通过不同的业务模式塑

造社会企业合法性的差异化机制,并在此基础

上区分了社会企业公共性建构的不同类型。本

文结论在理论层面为研究者了解政社合作治理

模式提供了新视角,即在新模式和新组织尚未

成熟时,由中介组织参与式治理形成的替代效

应能够成为政策实验的前测机制;在实践层面

为社会企业后发区域的地方政府出台社会企业

专门性政策,以及推动政策有效落地提供参考,

尤其强调应充分发挥中介组织的关键作用。在

未来,中介组织衔接组织合法性与公共性的创

新合作机制,能够很好地解决政府关注的社会

企业使命漂移问题,成为政府持续发展社会企

业的“稳压器”。

4.3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存在部分局限:其一,尽管社企平台

案例具有典型价值,但作为单一案例,其揭示的

组织合法性与公共性的互动机制是否具有延展

性,仍需要更多实证检验;其二,在“合法性分类

丛林”背景下,本研究选取的分类标准虽然有利

于问题分析,但存在组织合法性外延覆盖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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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局限,可能会影响研究结论的科学性。未来

研究可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围绕类型更为丰

富的中介组织,深入探究其在社会企业公共性

与合法性非同步获取过程中的作用,以助推我

国社会企业发展和政策环境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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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
 

Intermediary
 

Organizations
 

Shape
 

the
 

Publicness
 

of
 

Social
 

Enterprises? A
 

Single-case
 

Study
 

Based
 

on
 

Organizational
 

Legitimacy
YUAN

 

Yan-peng1,
 

CHEN
 

Chu-yun2,
 

QIAN
 

Ling-xiao3,
 

JU
 

Fang-hui4

(
 

1.School
 

of
 

Business,
 

Zhejiang
 

Wanli
 

University,
 

Ningbo
 

315100,
 

China;

2.School
 

of
 

Natur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Manchester
 

M13
 

9PL,
 

UK;

3.School
 

of
 

Business,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Ningbo
 

China,
 

Ningbo
 

315100,
 

China;

4.School
 

of
 

Business,
 

NingboTech
 

University,
 

Ningbo
 

315100,
 

China
 

)

Abstract:
 

Organizational
 

legitimacy
 

is
 

a
 

prerequisite
 

for
 

the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social
 

enterprises.
 

In
 

the
 

absence
 

of
 

universal
 

institutional
 

support
 

for
 

social
 

enterprises
 

in
 

China,
 

intermediary
 

organisations
 

have
 

become
 

key
 

actors
 

in
 

shaping
 

the
 

legitimacy
 

of
 

social
 

enterprises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government.
 

In
 

the
 

context
 

of
 

the
 

government’s
 

focus
 

on
 

organisational
 

publicness,
 

the
 

mechanisms
 

by
 

which
 

intermediary
 

organisations
 

shape
 

the
 

legitimacy
 

of
 

social
 

enterprises
 

while
 

constructing
 

their
 

publicness
 

need
 

to
 

be
 

deepene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hina
 

Social
 

Enterprise
 

Service
 

Center
 

(CSESC),
 

this
 

paper
 

has
 

the
 

following
 

research
 

findings:
 

Intermediary
 

organisations
 

help
 

social
 

enterprises
 

to
 

gain
 

wide
 

recognition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the
 

organisation
 

through
 

a
 

series
 

of
 

measures,
 

and
 

then
 

gain
 

overall
 

legitimacy,
 

which
 

shapes
 

the
 

publicness
 

of
 

social
 

enterprises
 

from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legitimacy.
 

Specifically,
 

intermediary
 

organisations
 

construct
 

organisational
 

conceptual
 

publicness
 

while
 

shaping
 

the
 

moral
 

legitimacy
 

of
 

social
 

enterprises,
 

organisational
 

governance
 

publicness
 

while
 

shaping
 

the
 

relational
 

legitimacy
 

of
 

social
 

enterprises,
 

and
 

organisational
 

structural
 

publicness
 

while
 

shaping
 

the
 

instrumental
 

legitimacy
 

of
 

social
 

enterprises.
 

This
 

study
 

clarif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enterprise
 

legitimacy
 

and
 

publicness,
 

reveals
 

the
 

structural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intermediary
 

organisations
 

promote
 

the
 

orderly
 

development
 

of
 

social
 

enterprises
 

and
 

is
 

of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promotion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between
 

governments
 

and
 

social
 

enterprises.

Keywords:
 

intermediary
 

organization;
 

social
 

enterprise;
 

single-case
 

study;
 

organizational
 

pub-
 

licness;
 

organizational
 

legitim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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